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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也提高了对零售药店管理的重视,尤其在处方药销售方面,更是加强了重

视与管理。按照零售药店的相关规定,药店从业人员需要具备一定的资格证书、较高的专业素质,以此来

保证人们准确用药,避免药物销售过程中出现错误。但当前大部分零售药店中的从业人员对药品的了解

不够全面,在对处方药销售过程中,对药品缺少把握,致使处方药销售问题逐年增长,无法保证人们的身体

健康。鉴于此文章对当前处方药销售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此来出发点进行相关问题解决对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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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处方药定义 

处方药是必须凭执业医师或执业助

理医师处方才可调配、购买和使用的药

品。处方药通常在使用过程中具有风险

性较高的特点,所以处方药在用药方法、

用药剂量、用药时间和配伍等方面都有

必须严格控制,必须在执业药师或药学

服务人员指导下使用。 

2 零售药店处方药销售管理存

在的问题 

2.1执业药师数量少 

有很大一部分的药剂师没有从法

律上确认执业药师的法律地位,造成了

在社会零售药店中执业药师可有可无

的现象。部分社会零售药店不重视执业

药师。据统计,社会零售药店处方药的

销售额约占总销售额的10～20,处方药

销售额的比例不大,而聘请一名执业药

师需要较多的费用,加之国家对《执业

药师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执行力度不够,

因而部分社会零售药店认为没必要花

钱聘请药师。 

2.2处方不进药店 

2.2.1药店不开外配处方 

首先,我国医院为了保证病人就诊

过程的完整性,是不会为病人开具外配

处方的,如果有处方外流大多是因为医

院内缺少处方中的药物。当前,虽然病人

在医院就诊过程中可以要求医生开具外

配处方,同时也没有硬性要求不让医生

开具,但大多数人受到医疗体制的影响,

很少会主动提出开具外配处方的要求。

所以社会中经营的零售药店很少能接

触到外配处方。其次,近些年我国在一

定程度上减少了对医院的资金支持,医

院中的科研经费与正常运行费用更多

地需要自己支付,在这样的情况下,许

多医院为了保证自己正常运营,加强了

对药品流通的控制,将药品收入作为重

要收入来源,所以不会轻易让病人拿着

处方到外购药,零售药店自然缺少处方

药方面接触。 

2.2.2患者不习惯带走处方 

目前,大部分患者对医院与医生过

度依赖,对购药方面形成了一定的消费

心理与消费习惯,多数认为大病找医院、

小病找药店,虽然深知药店中药品的价

格与医生、医院之间存在关联,所有药品

的价格都高于零售药店,但由于医院问

诊、开药、良药的系统性,许多药品在无

形中已经成为被动消费,患者为了更安

心,也更愿意在医院中购药,不习惯将处

方带出。所以即使医院与零售药店的价

格存在差异也依然不能得到更多患者的

青睐。 

2.2.3来自医院的竞争 

社会零售药店和医院之间的竞争主

要表现在处方之争。由于医疗技术劳务

的收费低,药品收入是医院的主要收入,

有些医院为防止处方流失搞了一些“小

动作”,客观上剥夺了消费者的选择权。

例如,有的医院给患者的药费单只有总

额,没有单价；有的医院采用微机管理,

处方仅显示一串代码；有的医院处方只

写医院内部的药品代码,患者；有的医院

只开自己特有的药,患者在外根本买不

到；有的医院开的是非处方药,告诉患者

不反对在院外买药,但出了事不负责任；

还有一些医生开了处方让患者先买药再

告诉服用方法及注意事项等等。 

2.3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配套 

药师和临床药师在引导合理用药

方面的主导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由于医

疗卫生体制改革不到位,投入不足,发

展壮大医疗机构只得以药养医,医师不

得不违心开出一些不合理用药的处方。

再次医疗机构为了拼命追求绩效,提高

员工待遇,大处方、不合理用药处方频

频出现。 

2.4药品监管部门监管不到位 

一方面表现为对处方药销售是否规

范的情况检查、监督不到位,对不执行规

定的药店处罚、整治力度不够,导致药店

不凭处方销售处方药普遍存在。另一方

面存在执业药师上岗情况和履职情况的

监督检查力度不够、处罚力度不够,执业

药师不在岗(挂证行为)、不履职情况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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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普遍。在监管工作中,监管人员在监督

检查时“见证打钩”,很少对执业药师在

岗情况及履职情况进行实时监督。 

3 解决药房经营处方药面临问

题的对策 

3.1完善法律,保障对执业药师的客

观需求 

(1)确认执业药师的法律地位。国

家应根据《药品管理法》、《执业药师资

格制度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颁布专

门的《执业药师法》来加强对执业药师

的监督管理。同时要加大执法力度,切

实落实各种规章制度,维护法律法规的

权威性和严肃性。(2)完善考试制度。

适当调整执业药师的报考年限和考试

难度,提高执业药师的含金量。(3)提高

待遇,合理布局。社会零售药店既要重

视处方药的经营,更要重视执业药师的

配备,要给他们提供一个宽广的平台和

优越的待遇。同时要缩小因地域不同而

产生的待遇差异,使社会零售药店的执

业药师布局合理。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使医生处方走

进药店欧美发达国家都实行医药分业,即

医生诊断开方,社会药店承担卖药的职能,

医药分业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我

国医药分业却迟迟未能实行。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体制和药品流

通体制三项改革应同步进行。如果医院门

诊药房能够脱离出来,实现医药分业,不

仅能解决医药购销中的不正之风,而且能

推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药品

流通体制两项改革的发展。应加强对社会

药店的监督管理,改善社会药店的经营质

量。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社会药店的良好

形象。让他们相信社会药店卖的药不仅货

真价实而且物美价廉。 

3.2推动实施药品零售企业分级管理 

建议《药品零售企业分级分类管理

办法》,根据现行法律法规,按照经营条

件和合规状况将零售药店划分为3个级

别：一级药店可经营乙类非处方药；二

级药店可经营甲类非处方药、处方药(不

包括禁止类、限制类药品)；三级药店可

经营甲类非处方药、处方药(不包括禁止

类药品)、中药饮片,促进零售药店规范

化经营、推动药品零售行业转型升级。 

3.3强化监管队伍建设,落实监管人

员责任 

(1)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省、市、县

(区)、乡药品监管体系建设,落实村药品

安全信息员制度,充实壮大监管队伍,建

立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无缝隙监

管队伍；(2)要进一步推行依法行政建设,

按照“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的执

法要求,按照品种、全主体、全链条的监

管要求,完善药品监管部门的监管职能,

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坚决打击违法违规

经营行为；(3)要进一步加强监管队伍建

设,加大监管队伍人员培训力度,开展执

法情况检查,提升执法水平与能力。 

3.4注重消费者安全用药意识 

由于一些消费者在零售药店购买处

方药的时候,没有与销售人员进行充分

的沟通,选择了不适合治疗对应疾病的

药物,导致使用者用药后出现了不适情

况,为了和患者的生命安全。所以,零售

药店在销售处方药的过程中,需要对前

来购药的消费者进行安全用药知识的普

及。对于一些特殊的处方药,需要凭借医

院开的证明或者其他证明信息进行购买,

确保使用者用药的安全。另外,在药品销

售的过程中,零售药店还需要通过相应

的形式或手段对处方药安全使用的原则

和理念等进行宣传,这样才能进一步提

高消费者对处方药安全使用重要性的认

知与了解,从而科学合理地购买处方药。 

3.5加强执业药师队伍建设 

监管部门应加强对执业医师处方权

的监管和审核,力争让每张处方都是合

理、有效、安全的。同时,也应加强执业

药师队伍的建设,尤其是乡镇零售药店。

调查中发现,城市连锁药店和城市单体

药店配备执业药师的情况要好于乡镇单

体药店。执业药师在城市较多,但实际上

农村更需要执业药师进行指导,但由于

待遇较低,执业药师不愿到农村零售药

店工作。对于暂时不能配备执业药师的

药店,可以对审方药师进行强化医药学

知识培训,提升其用药指导水平。 

4 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处方的探讨,个人认

为医师开出的处方是合法合理的,而药

师在药店却无处方权开出的处方是不合

法的,似乎有点不合情理。在处方药销售

上一旦出现问题,其责任很难追究。因为

处方医师有些是不存在的,随意瞎编的,

或是病员自己开的。导致不管是什么人,

只要在处方上签字就算处方。药店不管

处方的来源,只要有处方就销售,导致发

生许多矛盾。怎样解决医和药之间的关

系,还有待有关部门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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